德环审〔2017〕22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支那河二级水电站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支那河水电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盈江县支那河二级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受理公示期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支那河二级水电站工程位于云南省盈江县支那乡境内的支那河及其支流上，工程包括支那河二级一期、二期工程，电站主要任务为发电，无其他综合利用要求。支那河二级水电站一期工程主坝址位于灯草河与鄂驼河交汇口下游约110m处的支那河干流上，电站厂房位于中山河与支那河交汇口下游650m，工程枢纽建筑物主要由拦河坝、引水系统、发电厂房及开关站组成，工程为Ⅳ等工程；水库大坝为浆砌石重力坝，水库正常蓄水位1645.00m，死水位1643.00m，最大坝高14.30m，最大水头573.00m，额定水头552.00m，水库总库容3.1万m3，调节库容0.9万m3；引水系统总长10.197km，引水隧洞开挖洞径2.8m，高压管道衬后洞径为2.1m；电站装机（单机）容量1.8万kW，保证出力0.3341万kW，多年平均年发电量9510万kW.h，装机年利用小时数5283h。支那河二级水电站二期工程建筑物主要由4座小支流引水坝、4条外引水隧洞（洞径2.4m，隧洞总长7.021km）、发电厂房及开关站组成，工程为Ⅳ等工程；大坝均采用砌石重力坝，最大坝高6.5m，坝顶宽1.5m，最大坝底厚5.0m，自由溢流堰设在河中，溢流堰净宽12m；工程装机容量（单机）1.8万kW（厂房与一期工程共用），保证出力0.2991万kW，多年平均年发电量9058万kW.h，装机年利用小时数5032h。工程投资总概算16966.5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概算210.78万元，占总投资概算的1.2%；工程实际总投资16717.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0.61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0.71%。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职工生活以电为能源，外排废气为职工食堂排放的油烟；项目只有30名职工且食堂安装了抽油烟机，油烟经抽油烟机收集净化后外排，对环境空气产生的影响较小。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经现场检查及结合验收监测结果，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项目建设了隔油池、化粪池和生活污水收集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产区周围植物绿化和抑尘洒水；经对支那河二级水电站1#昆光河拦河坝取水口处、2#湾塘河拦水坝取水口处、3#中山河拦河坝取水口处、4#石洞河拦河坝取水口处、5#支那河主坝取水口处、6#电站厂房尾水出口处进行水质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各个监测断面各项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

（三）声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厂界东、南、西、北昼夜间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四）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经现场检查，施工期产生的弃渣堆存于弃渣场内，厂区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分类收集后清运至厂区北侧支那乡垃圾池处置；电站运行期检修机械设备产生的废机油和变压器油，电站已设置废机油收集桶进行集中收集后暂存于油库间，油库间已设置防渗并贴有危险储存物标牌，但尚未与有废机油处置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协议。

（五）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1、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规划一期设置6个弃渣场，二期设置2个弃渣场，实际：一期设置7个弃渣场，新增的7#弃渣场位于湾塘河坝址下游100m处；二期设置3个弃渣场，新增的3#弃渣场为临时弃渣场，弃渣场位于石洞河附近；弃渣场均设置了浆砌石挡渣墙，并在渣场上缘设置排水沟，堆渣结束后进行了表面平整、清理和覆土，目前弃渣场已进行植被恢复。德宏州水利局以“德水保〔2013〕10号”文件同意该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2、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电站主坝支那河及昆光河、湾唐河、中山河、石洞河拦河坝均按要求设置永久生态放流口，现场检查未发现坝后有断流现象。
3、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电站厂区和生活区未种植绿化植物。

（六）社会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一期工程永久占地0.707hm2，临时占地2.427hm2；二期工程永久占地0.279hm2，临时占地0.494hm2；电站占地及淹没不涉及移民安置和生产安置，对工程征地已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了补偿。 
（七）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根据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结论，项目的建设得到了调查对象的认同，被调查的所有单位/团体和群众均认为项目的建设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建议单位继续做好运用期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周边环境保护，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八）环境管理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项目成立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小组，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盈江县环保局备案，备案号为533123-2016-27-L。
 三、验收结论 
盈江县支那河二级水电站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结合验收组意见，该项目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下一步需完善的内容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确定环保专职人员，加强职工的环保宣传和教育，认真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确实保护好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
（二）加强对电站设备的日常检修及维护，尽快与有废机油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处置协议，合理处置废机油，并做好废机油处置台账的登记。 
（三）加强对生态放流设施的日常管理及维护，指定专人负责检查坝址下放生态流量情况，确保河道生态用水，并建立相应的生态流量管理台账。
（四）进一步加强弃渣场的植被恢复，做好厂区、生活区的绿化工作。
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6月6日
发：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6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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